
臺灣積體電路設計學會《博碩士論文獎》申請書 
姓名  申請類別 □​ 博士論文獎  □ 碩士論文獎 

身分證字號  學校系所  

行動電話  Email 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□​ 同上 □ 另列於下 
 

撥款帳戶 □ 郵局，局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帳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分行，帳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個人資料保護法權利告知事項同意聲明 
臺灣積體電路設計學會（下稱「本學會」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（下稱「個資法」）等相關規定，向台端告
知本學會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之相關事項如下，請您務必詳閱： 
一、蒐集之目的： 

供辦理「臺灣積體電路設計學會《博碩士論文獎》」（下稱「本獎學金」）使用。 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 

C001/辨識個人者、C003/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、C011/個人描述、C051/學校紀錄、C052/資格或技
術、C057/學生應考人紀錄、C087/津貼福利贈款。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1. 期間：於蒐集目的範圍內之存續期間／依相關法令就資料保存所訂之保存年限。 
2. 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。 
3. 對象：本學會及贊助本獎學金之合作機構／司法機關、監察機關及其他公務機關。 
4. 方式：於蒐集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規定之利用／司法機關、監察

機關及其他公務機關依其法定職掌之利用。 
四、當事人權利： 

1.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行使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
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之權利。 

2. 上述權利之行使，請Email通知本學會。 
五、當事人不提供個人資料之影響： 

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，惟若您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之資料不完全／不真
實／不正確時，本學會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相關處理作業，將可能導致您個人權益受損，
嚴重時將喪失本學金之申請資格。 

六、本告知事項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個資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經臺灣積體電路設計學會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清楚瞭解並同意其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
資料之相關事項。 

受告知人及同意人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

臺灣積體電路設計學會《博碩士論文獎》論文資料摘要 

論文題目 
(中文) 

(英文) 

指導教授  發表時間  

論文組別

(專業領域) 
□ Analog & Mixed-Signal  □ CAD  □ Digital  □ DSP/SoC 
※學會及獎勵召集委員會保有最終決定組別(專業領域)之權利。 

論文摘要 (五百至一千字) 

 

 


